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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5/26 － 2022/5/27 2022/5/27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已回购的股份及待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方案：

（1）差异化分红具体方案

公司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539,373,371股, 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

份和待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6,361,501股，即以533,011,87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6,554,154.50元（含税）。

（2）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方法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

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公司总股本=533,011,870×

0.35÷539,373,371≈0.3459元／股。

根据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

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格-0.3459）÷（1＋0%）=（前一交易日收盘

价格-0.3459）元/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5/26 － 2022/5/27 2022/5/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其中待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不参与本次权

益分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

月）的，实际计征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计征税率为10%；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本次利润分配暂不代扣个人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为人民币0.35元/股，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资金账户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再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划付本公司，由本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限售股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实际

计征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计征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本次利润分配暂不代扣个人所得税，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35元/股，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个人所得税。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15元/股。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沪港通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15元/股。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5

元/股，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1-85334130

特此公告。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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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网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项目目前处于评标结果公示阶段，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最终形成实际订单并完

成交货，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022年5月20日，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其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ecp2.

0/portal/#/）公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特高压工程第八批采购（福州-厦门等工程第

一次线路材料招标采购）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第十六批采购

（输变电项目第二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2年第十八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一次35-330千伏材料协议库存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

选人公示》，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为相关项目

中标候选人， 预计合计中标金额约为33,013.83万元， 约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3.21%。 现将预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预中标事项概况

（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特高压工程第八批采购（福州-厦门等工程第一次线路材

料招标采购）项目：

1、项目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预中标产品：角钢塔

预中标数量：约4,742.11吨

预中标金额：约4,317.69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7月至2023年4月

2、项目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预中标产品：角钢塔

预中标数量：约5,127.63吨

预中标金额：约4,696.39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7月至2023年4月

详情请查阅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的相关公告：

https://ecp.sgcc.com.cn/ecp2.

0/portal/#/doc/doci-win/2022052098904231_2018060501171107

（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第十六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二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

购）项目：

1、项目单位：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预中标产品：角钢塔

预中标数量：约3,397.64吨

预中标金额：约2,927.07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7月至11月

2、项目单位：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预中标产品：角钢塔

预中标数量：约2,639.22吨

预中标金额：约2,288.47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7月至10月

3、项目单位：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预中标产品：钢管塔

预中标数量：约1,806.60吨

预中标金额：约1,835.51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7月至8月

4、项目单位：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国

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预中标产品：变电站构支架

预中标数量：约1,608.36吨

预中标金额：约1,728.99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7月至12月

5、项目单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预中标产品：角钢塔

预中标数量：约1,657.80吨

预中标金额：约1,428.36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9月至10月

6、项目单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预中标产品：钢管杆

预中标数量：约1,899.15吨

预中标金额：约1,659.48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9月至11月

详情请查阅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的相关公告：

https://ecp.sgcc.com.cn/ecp2.

0/portal/#/doc/doci-win/2022052098667932_2018060501171107

（三）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第十八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一次35-330千伏材料协议库

存招标采购）项目：

1、项目单位：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预中标产品：角钢塔

预中标数量：约2,879.20吨

预中标金额：约2,492.52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10月至12月

2、项目单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预中标产品：角钢塔

预中标数量：约2,215吨

预中标金额：约2,063.71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12月

3、项目单位：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

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预中标产品：钢管杆

预中标数量：约3,027.45吨

预中标金额：约2,679.29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7月至12月

4、项目单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预中标产品：角钢塔

预中标数量：约2,196.95吨

预中标金额：约1,897.29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8月至12月

5、项目单位：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预中标产品：钢管塔

预中标数量：约2,953吨

预中标金额：约2,999.07万元

预计交货时间：2022年7月至12月

详情请查阅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的相关公告：

https://ecp.sgcc.com.cn/ecp2.

0/portal/#/doc/doci-win/2022052098849709_2018060501171107

二、预中标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绩具有积极影响；项目的中标不影响公司

业务的独立性，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项目处于评标结果公示阶段（公示期3天），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

最终形成实际订单并完成交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上述中标项目因受具体交货时间

和项目施工进度影响，对公司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相关履行条款以正式合同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报备文件

（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特高压工程第八批采购（福州-厦门等工程第一次线路材

料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第十六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二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

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三）《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第十八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一次35-330千伏材料协议

库存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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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5月6日，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于2022年5月5日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0703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 ）。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意见和要求，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通知书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逐项答复，公司现根据要求将反馈意见回复报告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报告》。 公

司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及相关资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

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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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回购公司股份事

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4月2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4）。 该议案尚需提交至拟定于 2022年5月26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

份》要求，现将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2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进行披露，具体如下：

一、2022年5月20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1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776,634,330 27.04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649,828,593 25.11

3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1,021,097,405 15.54

4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1,912,060 3.53

5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12,328,040 3.23

6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676,864 3.09

7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80,390,536 1.22

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6,223,800 0.70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4,577,955 0.68

10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3,978,332 0.67

二、2022年5月20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前十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东，具体持股情况详见上表。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151� � � � � � � �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2-36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5月18

日、5月19日、5月20日连续3个交易日日收盘价格涨幅累计偏离27.76%。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 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唯一股东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的唯一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不存在涉及本公司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不存在涉及本公司其

他应披露的事项。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和控股股东的唯一股东未

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进行自查，公司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信息公

平披露的情形。

2、《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关于限制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机构投资者大额

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金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5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12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及 原因 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年5月23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5月23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的原因说

明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1-3年农发债

指数A

工银1-3年农发债指

数C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

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124 007125 01216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注:1、2022年5月23日起，本基金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

金额为5000万元。 2、本基金恢复机构投资者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

间，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2年5月23日起，对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机构投资

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5000万元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进

行限制；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5000万元的，本基金

管理人有权拒绝。

2、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3、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858� � �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2-080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31日(星期二)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至5月3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buchang.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8日发布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2年5月31日上午11:

00-12:0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31日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赵涛先生

总裁：赵超先生

董事会秘书：蒲晓平先生

财务总监：王宝才先生

独立董事：迟德强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5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至5月3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bucha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艺博

电话：15389675413

传真：0530-5299286

邮箱：ir@bucha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A股证券代码：601390A� � � � � �股证券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2022-028

H股证券代码：00390� � � � � � � � H股证券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6月2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6月22日9�点 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中国中铁广场A座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6月22日

至2022年6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2021年A股年度报告及摘要、H股年度报告及2021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

5 《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制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至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7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聘用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 《关于聘用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 《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报酬、工作补贴）的议案》 √

11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2022年度责任保险的议案》 √

12 《关于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13 《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

14 《关于发行境内外债券的议案》 √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16 《关于增加中国中铁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

17 《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18 《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9 《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第 1、3-5、7-11�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31�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2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中

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 6�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12-19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月 3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14、15、16、17、18、19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7、8、9、10、11、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390 中国中铁 2022/6/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按以下方式办理：

（一）出席回复

拟出席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填妥及签署股东大会回执（见附件 2），并

于 2022�年 6�月 21�日（星期二）之前在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 1:30-5:30）将

回执以专人送递、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出席登记

1.拟出席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应于 2022年 6� 月 21日（星期二）在办公时间（工作日

上午 9:00-11:30，下午 1:30-5:30）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或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

手续。 但出席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

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委托人

身份证。

3.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股票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

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

4.股东授权委托书至少应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24�小时前备置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授权委

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委

托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备置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号中国中铁广场 A�座（邮编：100039）

2.联系部门：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电话：010-51878413

4.传真：010-51878417

5.电子邮箱：ir@crec.cn

（二）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股东大会回执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6月2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4 《关于〈2021年A股年度报告及摘要、H股年度报告及2021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5 《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6 《关于制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至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7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8 《关于聘用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聘用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 《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报酬、工作补贴）的议案》

11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2022年度责任保险的议案》

12 《关于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14 《关于发行境内外债券的议案》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6 《关于增加中国中铁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17 《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8 《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9 《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股东大会回执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公 告 版 位 提 示

B001

2022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一

000151 中成股份 B001

000560 我爱我家 B012

000567 海德股份 B019

000796 ST凯撒 B016

000835 长动退 B018

000883 湖北能源 B001

001201 东瑞股份 B012

001205 盛航股份 B015

001206 依依股份 B018

001210 金房节能 B019

001228 永泰运 B015

001266 宏英智能 B014

001270 铖昌科技 A11

001289 龙源电力 B020

001319 铭科精技 B006

002051 中工国际 A07

002088 鲁阳节能 B009

002102 ST冠福 B012

002130 沃尔核材 B017

002182 云海金属 B007

002259 ST升达 B016

002271 东方雨虹 B015

002276 万马股份 B009

002312 川发龙蟒 B018

002355 兴民智通 B002

002366 *ST海核 B015

002382 蓝帆医疗 B017

002430 杭氧股份 A10

002466 天齐锂业 B016

002502 鼎龙文化 B019

002522 浙江众成 B009

002560 通达股份 B017

002733 雄韬股份 B016

002793 罗欣药业 B017

002812 恩捷股份 B013

002822 中装建设 B003

002943 宇晶股份 B017

003000 劲仔食品 B011

003012 东鹏控股 B015

300761 立华股份 B008

300846 首都在线 B020

301107 瑜欣电子 A07

301125 腾亚精工 A07

301183 东田微 A07

301191 菲菱科思 A10

301298 东利机械 A07

600032 浙江新能 B011

600089 特变电工 B005

600136 st明诚 B012

600141 兴发集团 A05

600228 返利科技 B007

600330 天通股份 B001

600565 迪马股份 B002

600575 淮河能源 B007

600583 海油工程 A10

600682 南京新百 B013

600695 *ST绿庭 B004

600755 厦门国贸 A10

600817 宇通重工 B001

600865 百大集团 A10

601038 一拖股份 B019

601162 天风证券 B003

601390 中国中铁 B001

601601 中国太保 B020

601700 风范股份 B009

603129 春风动力 B020

603203 快克股份 A10

603232 格尔软件 B002

603363 傲农生物 B019

603501 韦尔股份 B007

603577 汇金通 B001

603588 高能环境 B002

603610 麒盛科技 B018

603858 步长制药 B001

603969 银龙股份 B020

603983 丸美股份 B013

605056 咸亨国际 B007

688028 沃尔德 A10

688045 必易微 A07

688088 虹软科技 B002

688119 中钢洛耐 A10

688155 先惠技术 B005

688197 首药控股 B006

688215 瑞晟智能 B005

688228 开普云 B018

688251 井松智能 A10

688289 圣湘生物 A10

688345 博力威 B006

诺安基金 B003

南方基金 B020

南华基金 B002

平安基金 B010

鹏华基金 B003

上投摩根基金 B003

天弘基金 B004

万家基金 B010

兴业基金 B006

兴证全球基金 B003

易方达基金 B005

永赢基金 B020

中金基金 B008

中欧基金 B003

中融基金 B009

中银基金 B010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B009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B004

浙商基金 B010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B008

688613 奥精医疗 B006

688772 珠海冠宇 B006

688779 长远锂科 A07

605090 九丰能源 B021

东兴连裕6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08

嘉实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09

汇添富纳斯达克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A12

博时基金 B019

北信瑞丰基金 B006

东吴基金 B018

广发基金 B011

国联安基金 B011

工银瑞信基金 B001

海富通基金 B008

华商基金 B008

汇添富基金 B002

华夏基金 B010

景顺长城基金 B017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B009

688385

688596

复旦微电

正帆科技

B005

A07


